
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作为

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经审

核，现对公司董事长刘伟先生在任期内离任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经审核，公司董事长刘伟先生在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内辞去公司董

事长、董事以及担任的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，主要系工作变动原因而

正常离职。刘伟先生离任后，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，公司第九届

董事会成员由 9人变更为 8人，未低于法定最低人数，其辞职报告自

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，其离任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法

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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